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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  会  体  育  与  身  体  性 
——柏拉图哲学中国家社会与体育的理念 

 

木庭康树 1著，王水泉 2译 
（1.日本广岛大学大学院综合科学研究科教授；2.日本广岛大学教育学研究科) 

 

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，近代日本的体育是由于学

校制度中相关内容的出现，才得以不断发展的。只不

过，体育(身体教育)的概念被理解为培养人类存在的

身体性活动时，其范围应考虑到复杂的社会现实与国

民的需要而不仅仅限定在学校。笔者尤其关注的是日

本社会体育的现状及其课题。佐藤曾对“社会体育”

的概念进行过整理，即“所谓社会体育，是指学校时

空维度以外被开展的体育的总称，其对象是被划分后

的行政区域里面的居民”。令人遗憾的是，佐藤提出的

“社会体育”的内涵，在现实社会中并不明确，之所

以这样说是因为没有统一的理念，依靠行政干预或民

间自发性行为提供服务，才是现代日本社会体育的现

实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在追求与国家政治体制一致的身

体培养样式时，如果没有寻古问今、借鉴东西，很难

说是人类存在一般意义上的课题。 

古希腊被认为是国家思想及体育思想的发源地之

一，因此，本研究把古希腊时代留下的相关文化遗产

作为分析对象，并主要集中在柏拉图哲学中关于国家

社会与体育理念的论述，目的是为了明确关于人类身

体的培养与国家社会的关系。的确，大约 2 500 年前，

柏拉图在世时的古希腊的“国家”概念，与今日的“国

家”概念并不一样，其本意是指最多几万人的“城邦”

(polis)，而且其中很多国家实行的是直接民主制。只不

过，柏拉图的国家思想中，不仅以当时存在的现实国

家为分析对象，还通过对缔造那些国家的统治者及国

民灵魂的洞察，构想了各种国家原型，可以说，他的

国家思想是把人类灵魂中存在的理想王国作为课题。

笔者认为，柏拉图描绘的作为人类灵魂仿制品的理想

王国，应该能为生存在今天具有相同灵魂的我们在思

考自己的国家时，提供一定的启迪。 

 

1  国家政治体制的演变与身体的颓废 
在柏拉图的主要著作之一《理想国》的第 8 卷和

第 9 卷，他把与理想国家政体背道而驰的现实的“恶

态的国家政体”划分为 4个类型。进而把这 4个类型

与人类灵魂的 3 个组成部分(理性、毅志、欲望)及国

家的 3 个阶层(统治者、士兵、劳动者)进行了对比，

同时，他还对国家从至善滑向邪恶的衰败过程进行了

剖析。包括理想的国家政治体制在内，他一共列举了

五种国家政治体制。所谓理想的国家政体，柏拉图认

为，一是在统治阶层中一个杰出人才高高在上的“王

制(basileiā)”(哲学王至高无上，译者注)；一是由数

名出色的统治者组成的“优秀者统治政体(aristokrati

ā)”(《理想国》第 4卷 445D)。另外，所谓“恶态的

国家政体”或“错误的国家政体”，柏拉图把它划分成

了 4 个类型，即“军人政体”、“寡头政体”、“民主政

体”、“僭主政体”(《理想国》第 8卷 544C)。 

1)“军人政体”下的身体 

我们首先回顾一下 4 个“恶态的国家政体”中最

早出现的“军人政体”。在这种国家政体理念下，受人

敬仰的并不是纯粹的智者，而是毅志饱满、单纯直爽

的人们；与向往和平的人相比，更被寄予厚望的是能

够直面战争、专志于战略战术的人士，这也是这种政

体的固有性质(《理想国》第 8 卷 547E)。另外在“军

人政体”下，人们并不关心说教性质的理论和深奥的

知识，而是陶醉于对获得战争胜利有用的“体育

(gymnastikē)”。基于这一事实，“军人政体”最鲜明的

特征是，人类灵魂的毅志部分被奉为教育的核心理念，

而实际上则是“争强好胜，贪图虚名”(《理想国》第

8 卷 548C)。也就是说，“军人政体”下的体育，是由

于战争及跟战争相关的竞技(比赛)，才得以在国家规

模上蓬勃开展。因此可以牵强地说，通过体育，“军人

政体”下的身体被改造得更加出色。 

但是，当我们品读柏拉图的《法律篇》中关于斯

巴达的批判(《法律篇》第 1卷 632D 以下)及关于运动

竞技者的记述(《法律篇》第 5卷 728E)时，能够发现，

以斯巴达为代表的“军人政体”下的身体的卓越性，

只是争强好胜、贪图虚名的附庸，必然要偏离“中庸”

的轨道，走入极端。换句话说，“军人政体下的身体”

更为恰当的解释是“为了战争与运动竞技而被极度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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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化的身体”，在那样的身体里面，人类固有的灵魂道

德及身体的善态——内在的善已经被剥离，我们不如

把那样的身体说成是虚名及胜利——外在的善的附

庸。 

另外，在“军人政体”下，理想王国中追求的财

产共有制开始崩溃，财产私有制逐渐确立，人们对金

钱的欲望在日益膨胀(《理想国》第 8卷 547B-C)。也

就是说，根据社会分工的理论，军人阶层在不断远离

农业、手工业及其他赚钱的行业，而且，“军人政体”

下的普通人，随着年龄的增加，他们关注的焦点从战

争和体育，转向了金钱和情感。对金钱的强烈欲望，

是“军人政体”与“寡头政体”的相同点。 

2)寡头政体下的身体 

根据柏拉图的解释，“寡头政体（oligarchiā）”是

“建立在财产评定基础上的国家政治体制”，即“有钱

人统治，不能赋予穷人统治权利的国家政治体制”(《理

想国》第 8卷 550C-D)。如果根据‘oligarchiā’的原

意对“寡头政体”的特征进行考证的话，我们能够发

现，与“由少数人统治”的含义相比，不如说是“根

据财产数额裁定参政资格”更为贴切(《理想国》第 8

卷 551A-B,553A)。关于“军人政体”演变成“寡头政

体”的原因，一般认为是，普通人家中盆满钵溢的小

金库颠覆了“军人政体”，挖空心思于花天酒地、寻欢

作乐的价值取向歪曲了法律(《理想国》第 8卷 550D)。 

捞钱的营生越来越被世人关注，世风则一天不如

一天(《理想国》第 8 卷 550E)，“争强好胜的人士”、

“贪图虚名的人士”只能靠边儿站，“挖空心思赚钱的

人士”及“沉迷于金钱享乐的人士”则可以招摇过市

(《理想国》第 8 卷 551A)。世人一方面越来越艳羡有

钱人，并给他们准备好了统治者的宝座，另一方面对

贫困潦倒之士愈加蔑视，于是，根据财产拥有数额决

定能否参政，终于被写入了法律条文(《理想国》第 8

卷 551A-B)。热衷于“寡头政体”的人士，可以说成

“沉迷于金钱享乐的人士”，或者说是被灵魂的欲望部

分操纵的人(《理想国》第 8 卷 553D)。据此还可以明

确地说，“寡头政体”下的教育理念根植于人类的欲望

性部分。 

前面提到了“军人政体”的成员，脱离了农业、

手工业及其他生产性行业，全身心致力于体育及与战

争相关的搏斗性运动，而与此相比，“寡头政体”的成

员，更倾心于财富的积累，作为过去的精神家园——

对获胜的执著，他们已经无暇顾及。在“寡头政体”

下，社会分工的理念开始崩溃，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根

据先天素质安排职业的方式，分工体系正在被不断打

破。另外，在“寡头政体”拥护者的观念中，为了争

强好胜及贪图虚名的角逐是在浪费劳动力，其结果是

他们连组织那些活动的能力都变得荡然无存(《理想

国》第 8 卷 554E-555A)。也就是说，“寡头政体”的

成员们，积年累月投身于聚敛钱财的营生，体育活动、

军事训练被抛在脑后，一身赘肉拖累下的身躯已经使

他们退化得没有什么气力。与“军人政体”演变成“寡

头政体”相伴的是，曾经充满战斗力、竞技力的身体

颓废成了懦弱的躯壳(《理想国》第 8卷 556C-557A)。

如果把“军人政体”、“毅志”、“贪图虚名”，与“寡头

政体”、“欲望”、“沉迷于金钱享乐”这两组关键词进

行对比的话，能够明确地认为，“寡头政体”下的身体，

是国家及人类灵魂的管理理念改变后的必然产物。 

3)“民主政体”下的身体 

“寡头政体”时代，富人们松软无力、虚弱多病

的身体，与穷人们精瘦灵活、黝黑健康的身体形成了

鲜明的对比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一些不起眼的矛盾诱

发了内乱(《理想国》第 8 卷 556E)，饱受风吹日晒精

瘦的穷人们把蜗居在宫殿、豪宅里一身赘肉的富人们

揪了出来，允许穷人参政、建立人人平等的国家体制

的议题终于排入了议事日程(《理想国》第 8 卷

556D-557A)。最终，“寡头政体”被推翻，“民主政体”

被建立，到底谁能跨入治理国家的门槛，只能由“抽

签”决定(《理想国》第 8卷 557A)。 

根据柏拉图的描述，通过以上方式建立的“民主

政体”具有以下的特征：首先，在“民主政体”下，

“自由(eleutheriā)”成了国家制度的代名词，人们过

上了随心所欲的生活，形形色色的生存方式应运而生，

千差万别的个人习惯也得以包容(《理想国》第 8 卷

557B-C)。也正是由于这种假象，从表面上看，“民主

政体”是所有国家政体中最为华丽的，在这种政体中

能够看到所有政体的影子(《理想国》第 8 卷 557C)。

进一步说，在“民主政体”时代，人人都不希望自己

的行为受到强制性约束，因此，不问出身贫贱，只要

答应能让人人逍遥地享受生活、保持善意，这种人就

会受到世人的拥护(《理想国》第 8卷 558B-C)。引用

柏拉图的描述，所谓“民主政体”，就是“表面很惬意、

无政府状态、花样层出的国家政体，在这种政体下，

无论相同的人还是不同的人，都要不加区别地赋予他

们同一种平等”(《理想国》第 8卷 558C)。 

在“民主政体”时代，“自由”成了国家制度的代

名词，人人都可以任由自己的欲望为所欲为。还有，

生活在这样国家，无论是相同的人还是不同的人，都

要赋予他们一种平等，世人虽然没有接受过教育，但

可以任凭自己的主观意愿或通过抽签的方式，决定个

人及国家的重要事项。在这样的意义上，所谓“民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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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ēmos)”就是“仅仅陶醉于多股势力抗衡中的无产

阶级，是一群毫无教养的愚蠢之辈，因此柏拉图才称

这样的政体只不过是暴民政治”，也正因此才说，“凌

驾在当时管理理念上的是，一个个无教养之辈的肆无

忌惮、为所欲为”。 

“民主政体”时代，人们对自己身体的态度，与

“民主政体”的特征一样多姿多彩，今天突然想减肥，

就开始玩命锻炼，明天如果感觉累了，就轻易地放弃

(《理想国》第 8卷 561C-D)。以一个青年为例，他的

生活看上去丰富多样，自己都数不清的生活方式构成

了他生活的全部，于是，在别人眼里他也成了一道靓

丽的风景线(《理想国》第 8 卷 561E)。然而，从他的

生活方式中既找不到规律，也找不到他为什么那样的

原由。与这种生活方式如出一辙，在关怀自己身体方

面，他采取的也是一闪而过，甚至信马由缰的态度，

于是，在他的身体上，我们看到了所有身体样式的影

子。之所以这样说，还因为“民主政体”的拥护者们，

生活在包容各种国家政治体制的环境中，拥有多种性

格(《理想国》第 8卷 561E)。 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“自由”之风愈刮愈烈，律法被

束之高阁，天王老子也敢踩在脚下，可以说病魔正侵

蚀着这个国家及其国人的身体。因此，“民主政体”下

的身体，几乎可以形容成行尸走肉(《理想国》第 8卷

563D-564A)。柏拉图曾对这种现象进行深刻分析，“无

论什么事物都难逃‘物极必反’的铁律，天气是这样，

植物是这样，动物也是这样，国家的存在样式丝毫不

会例外”(《理想国》第 8 卷 563D-564A)。基于柏拉

图的分析，结合我们今天对人生观、世界观的认识，

可以断言，那样过度的自由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由，

实际上只不过是任由个人主观意愿放纵罢了。 

概括地说，“民主政体”时代的身体，包容了所有

国家政体下的身体内容，表现出多种形式。只不过，

那些身体内容或形式之间，既无规律可寻，亦无好坏

之分，有的只是信马由缰式的变幻。在那样的时代，

有时流行瘦身，有时流行增重，还有时为了时髦强健

锻炼，在这样的变幻中，偶尔也能看到优美的身姿。

但是，在过度自由的政治体制、生活方式下，这种看

上去华丽的身体，实际上正在埋下危险的“病灶”。“民

主政体”一旦全面崩溃，这样的身体被放在最坏的国家

政体——“僭主政体”之中时，“病灶”就会迅速扩散。 

4)僭主政体下的身体 

按柏拉图的解释，“僭主政体”时代的身体，可以

说是“民主政体”国家(城邦——译者注)中自由的过

度泛滥，及其身体蜕变成“行尸走肉”后的必然产物。

在“僭主政体”的国家(城邦)，民众把僭主推上了统

治者的位置，于是，不仅(在“民主政体”时代)曾经

被驱逐或被迫害过的有背景的人及富人重新获得了自

由，就连有些奴隶也过上了呼风唤雨的生活(《理想国》

第 8 卷 569B-C)。另外，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，

僭主自然要导演一出出战乱的悲剧(《理想国》第 8卷

566E-567A)。于是，为了避免民众看清战乱的真相，

僭主必然要对贤达人士进行清理。然而，僭主采取的

清理措施与医生的治病机理正好相反，医生治病过程

中，清除患者身体中病变的部分，留下健康的部分；

而僭主清理的对象则是德高望重、富于深思熟虑的贤

人，还有善于理财的富人，要留下的只有恶徒(《理想

国》第 8卷 567A-C)。“贪得无厌的兽欲”已经成了“僭

主政体”国家统治理念的代名词，国家的颓废之势已

经达到了极致，可以说这种国家政体最为龌龊、也最

为肮脏。 

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，僭主非但没有去治理颓废

的国家及扭曲的身体，相反他充当了使国家政体更加

颓废，使民众的身体更加扭曲的始作俑者，更可怕的

是，有为之士被驱逐出境。在这样的国家，能够整顿

吏治的立法专家、能够救死扶伤的神医已经很难找到

(《理想国》第 8 卷 567B-C)。“僭主政体”的成员每

天沉溺于划拳饮酒、花街柳巷，因此才说，情欲之神

埃洛斯(erōs)附在了僭主的身体里，全面掌控了僭主

灵魂的航舵(《理想国》第 9 卷 573D)。还有，前面曾

提到的“寡头政体”的成员可以说成是“必要欲望”

的俘虏，而与此正好相反，“僭主政体”的成员则是“不

必要欲望”的俘虏。 

生活在“僭主政体”国家(城邦——译者注)的人

们，已经丧失了参与体育及运动竞技的时间和自由，

他们只不过是满足僭主“不必要欲望”的工具。更具

体来说，在这种灰暗的时代，体育及运动竞技中技术

性的进步已经嘎然而止，如果有谁提议把体育和运动

竞技作为民心向善的手段，已无异于天方夜谭。之所

以这么说，是因为在僭主的观念中，各种民心向善的

想法和举措都属于不安因素，僭主一定会想尽办法把

这些不安因素扼杀在摇篮之中。 

在“僭主政体”时代，受生活恶习侵蚀的身体，

仅仅说成病态已经远远不够，掉进邪恶的深渊已经成

为这个时代身体的宿命。另外，僭主为了使自己日益

膨胀的“不必要欲望”得到满足，各界人士只不过是

以不同的形式隶属于他，于是，不得不说“僭主政体”

下的身体已经被加上了同一模具里铸就的桎梏，里面

剩下的只有无休止的“不必要的欲望”。“僭主政体”

下的身体与这个国家可以说是一对患上绝症的“孪生

兄弟”，每日徘徊在与病魔继续斗争或早点结束生命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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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亡线上。 

 

2  善态国家政体中的身体 
在《理想国》中，唯一正义的国家政治体制是指

“优秀者统治政体”或“哲学王统治政体”，而前面提

到的 4 个，只能说是残缺的国家政治体制。根据《理

想国》第 9 卷结尾部分的文字，只能遗憾地说，理想

王国的范式只有在天堂才能找到，在我们生存的地球

上，无论哪里也不存在，将来也未必出现。能够把理

想王国的理念装在自己心中，用它调控自己内心世界

的秩序，决不盲从参与现实政治，才是构建理想王国

的目的（《理想国》第 9卷 592A-B）。 

虽然与其前期的政治理念有矛盾的地方，但令人

欣慰的是，从风烛残年的柏拉图的政治理论中我们看

到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实施方案，即其《法律篇》

的相关内容。一位来自雅典的客人，登上了克里特岛，

与当地两位长老进行了一系列讨论，内容是为了建设

希腊的属番——马格尼西亚，应该实施怎样的政治体

制和法律措施，这就是留给后人无限遐思的《法律篇》。

建设马格尼西亚的课题，虽然与前面提到的理想王国

一样依然是“停留在口头上”的蓝图（《法律篇》第 3

卷 702D），但其统治样式，已不是哲学王统治，而是

强调“依法治国”（《法律篇》第 4卷 715C-D）。 

在《法律篇》中提示了次善的法治国家。其中强

调以关怀有德的灵魂和卓越的身体为基本前提，广泛

开展运动竞赛，提倡文艺领域的“百家争鸣”。因此，

《法律篇》也是一部把身体善态(euexiā)的维持和提

高作为目的的体育教科书。引用柏拉图对处于善态的

身体的解释就是，“所谓应该值得尊敬的身体，仅仅用

健美、有力、迅捷、魁梧，甚至健康中某个含义并不

能正确表达，世人一般也都是以这些含义进行理解，

我虽然表示怀疑，但绝不是主张与这些含义相反。即

只有懂得用中庸之道把所有性质糅合后的身体，才称

得上出类拔萃、恰到好处、完美健康”(《法律篇》第

5 卷 728D-E)。与身体的善态对应的是有力、迅捷、

魁梧和健康组成的身体卓越性(aretē)的和谐；与灵魂

的善态对应的是勤思、正义、节制和勇敢构成的灵魂

有德(aretē)的和谐，柏拉图是从类比的角度对这两个

侧面予以把握。 

另外，柏拉图认为，体育的开展应以顺应自然环

境、遵照先天素质为前提，才能成为把人类的身体改

造得万能的活动，因此，《法律篇》才提倡通过立法和

劝诱的方式开展体育活动。我们能够在《法律篇》中

找到以下依据。体育场所处位置的好坏(《法律篇》第

5 卷 747D-E)；结合风土人情的教材选择(《法律篇》

第 5卷 625C-D，第 8卷 834B-D)；场地器材的配备标

准及男女平等参与(《法律篇》第 7 卷 804C-805A)；

胎儿及婴幼儿的身体培养(《法律篇》第 7 卷 788A 以

下)；手脚训练的必要性(《法律篇》第 7 卷 795A-D);

不仅仅为了战争，而且能对所有目的都发挥作用的身

体培养(《法律篇》第 7卷 796)等。 

还有，在《理想国》中，也曾对只以健康长寿为

目的的身体、追求锦标主义的身体进行了批判。(《理

想国》第 3卷 403C-412B)。是因为无论在和平年代还

是战争年代，为了发挥有节制的勇敢有德的力量，依

靠身体某方面的特长并不现实，必须具备各个方面和

谐的卓越性，于是，能够完成所有目的的身体培养成

为必要。对于柏拉图来说，有德才是教育的最终目标，

即心灵的三个组成部分得以和谐，才是人们心中至善

的国家政体。 

根据前面的整理，在柏拉图心目中善态国家政体

中的身体，就是前面提到的万能的身体。以德的实现

为目的的万能的身体，不分时代、不分国家、不限定

于某个特定行为，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。 

如果把古希腊雕刻中表现的身体，与近代法国雕

刻家罗丹的作品中看到的身体进行比较的话，我们会

感到实在难以区分二者在艺术表现手法上的不同。这

为我们找到了柏拉图所追求的理想的身体的现实性佐

证，这也证明了柏拉图的身体思想的普遍性、跨时代意义。 

 

译者补注： 
① 本文中使用的“国家”一词，相当于“城邦”。 

② 樋 聡根据 口 先生的解释，“身体”表现着“人类”

的含义，比如“身体性”一词与“人类性”一词意义

接近，只是在特定的背景下区分使用。 

③ 关于“军人政体”，如果按木庭先生的原文直接翻

译，应该译成“名誉统治政体”，译者结合文章内容，

及相关汉语资料，转译成了“军人政体”，还请读者注

意“名誉统治”的含义。 

④ 被翻译成汉语的《理想国》、《法律篇》在日语中采

用的分别是《国家》、《法律》的译法。原作者引用的

文献是日译本。 

 

（本文系第三届社会体育国际论坛特邀嘉宾主题报告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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